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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学院
党发〔2024〕14号

工商管理学院党员组织生活会制度

实施细则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党员自我教育、自我管理的长效

机制，不断提高党支部的创造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，根据《中

国共产党章程》《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》

和中央、教育部和学校党委的有关规定，结合工商管理学院

党总支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党员组织生活会是指党支部以交流思想、总结

经验教训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内容的组织活动制

度。

第三条 党员组织生活会以党支部为单位召开，由支部

书记主持。

第四条 党员组织生活会每年召开一次，并应结合年末

总结及民主评议党员工作在 12 月进行。如遇学校党委有临

时性安排，则根据党委的统一要求及时召开专题组织生活

会。

第五条 党员组织生活会参加范围为党支部所属全体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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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。党员组织生活会一般应吸收同级行政负责人参加，还可

以根据需要邀请入党积极分子和群众代表列席会议。列席人

员可以发言，提出批评和建议。

第二章 党员组织生活会的内容

第六条 党员组织生活会以党员汇报思想、工作措施和

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主要内容。每名党员都要紧密联系个

人思想和工作实际，深入剖析、查找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

的突出问题，重点检查以下情况：

（一）学习党的基本理论，不断进行思想修养和思想改造

的情况；

（二）贯彻执行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上级党组织的决

议情况；

（三）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，履行党员义务的情况；

（四）在关键时刻经受考验的情况，包括在严峻的政治斗

争面前、当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损失以及面临严重困难需要

党员个人做出牺牲时的表现情况；

（五）在平时工作、学习、生活中处理国家、集体、个人

三者利益关系，服从党和人民利益、服从整体利益的情况；

（六）遵纪守法的情况；

（七）深入实际、联系群众、服务群众、做群众思想工作

的情况；

（八）艰苦奋斗、廉洁奉公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情况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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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九）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、反对“四风”及廉洁自律

情况；

（十）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，自觉地同错误思想和行为作

斗争的情况。

第三章 党员组织生活会的程序

（一）会前

第七条 确定主题。根据上级党组织要求和学院实际，

认真分析党支部和党员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存在的问题，有

针对性地确定党员组织生活会主题。上级党组织已明确主题

的，要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、具体化，并确定重点解决的问

题。

第八条 制定方案。制定支部党员组织生活会实施方案，

内容包括会议日期、地点、主题、程序、学习内容、时间安

排、征求意见方式等，提前 7 天通知与会人员。

第九条 组织学习。针对会议主题和存在的问题，确定

学习篇目，采取自学、讨论和集中学习等形式，组织党员认

真学习有关文件，为对照检查、自我剖析和开展批评与自我

批评奠定思想基础。其中集中学习时间不少于半天。

第十条 征求意见。要在向党总支党员干部群众及部分

服务对象代表通报党员组织生活会时间和主题的基础上，采

取发放征求意见表、召开座谈会、个别访谈和设立意见箱等

形式，征求他们对每名党员的意见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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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反馈意见。党支部对收集到的意见进行认真

梳理，除属于人身攻击、发泄私愤的以外，由党支部书记分

别向每个党员“原汁原味”地进行反馈。上级党组织掌握的、

需要党员在组织生活会上说明或检查的问题，应在会前一并

反馈。

第十二条 谈心谈话。党总支班子成员之间、党支部书

记与每个党员之间、党员与党员之间，都要普遍开展谈心谈

话活动。要保证谈话数量，各支部党员之间要普遍谈心；并

与一定数量的群众谈心。通过广泛谈心，相互征求意见，查

找问题和不足，沟通思想，增进团结，形成共识。

第十三条 撰写发言提纲。每名党员都要围绕组织生活

会主题，结合征求意见、谈心谈话、岗位特点和履职情况，

认真撰写发言提纲，总结自身思想、作风、工作和生活情况，

深入查找存在的主要问题，深挖产生问题的思想根源，条目

式列出问题清单和整改措施。

第十四条 专题报告。党员组织生活会召开前 3 天，党

支部将党员组织生活会准备情况向学院党总支进行简要报

告，以便党总支委派人参加。

（二）会中

第十五条 党员组织生活会一般由党支部书记召集并主

持。

第十六条 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一般按照“先支部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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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、后支部委员、再普通党员”的顺序，采取“一人谈、众

人帮、逐人开展”的方式进行。自我批评要直奔问题、直面

矛盾，敢于揭短亮丑、动真碰硬，触及思想深处、触及问题

实质，特别对群众反映的问题、上级点明的问题、谈心谈话

中相互指出的问题，要逐一作出回应。党支部书记、党支部

委员要树标杆、当示范，带头查摆自己的问题，带头对其他

党员提出批评意见，并虚心接受他人提出的批评意见。

第十七条 制定切实可行的整改措施。在认真开展批评

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，每名党员都要针对“领导点的、群众

提的、自己找的”问题，有针对性地制定整改措施。要明确

整改时限和目标，并公开做出承诺，接受党员群众监督。

第十八条 认真做好党员组织生活会记录。要按照党员

大会的记录规范记在“三会一课”记录簿上，尽量采取详细

记录法，也可根据情况，把详细记录和摘要记录方法交叉起

来运用。记录要真实、准确，不能随意增删、更改，重要内

容避免遗漏。

（三）会后

第十九条 通报会议情况。党员组织生活会结束后，要

在一定范围内通报情况。通报的内容主要包括会议基本情

况、总体评价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情况等。整改措施及落

实情况可以通过公开栏等及时向党员群众公开。因故没有参

加会议的党员，由主持人或主持人委托出席会议的其他同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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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会议情况和批评意见转告缺席人。

第二十条 报送会议情况。党员组织生活会后一周内，

党支部要向学院党总支报送会议情况书面报告、会议记录、

党员制定整改措施等情况。

第二十一条 加强督促检查。党支部要始终坚持问题导

向，采取组织党员自我检查、党员之间互查、邀请群众监督

检查等形式，经常检查党员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及整改的效

果，并通过公开栏及时向党员群众公开。同时，本次组织生

活会要解决的问题和整改措施，要作为下一次组织生活会的

一个议题，通报问题解决和措施落实情况。

第二十二条 做好材料归档工作。主要包括会议方案、

会议通知、征求到的意见建议、党员发言提纲、会议发言原

始记录、整改方案或整改措施、党员组织生活会的综合情况

报告等材料。

第四章 党员组织生活会的要求

第二十三条 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

会，也要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在党支部的党员组织生活

会。要带头认真学习，带头交心谈心，带头查找问题，带头

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带头制定和落实整改措施，为其他党

员做好表率。

第二十四条 党员组织生活会要坚持实事求是和“团结

—批评—团结”的原则，充分发扬民主。党员之间要敞开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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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，畅所欲言，开展同志式的思想斗争，达到统一思想、增

进团结、互相帮助、共同提高的目的。

第二十五条 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组织生活会的党员，

会前要向党支部书记请假。不能参加组织生活会的党员，必

须写出书面发言提纲，并委托他人在会上宣读。

第二十六条 党员组织生活会要坚持“六不开”，即：

征求意见不深入的不开，谈心谈话不广泛的不开，发言提纲

达不到要求的不开，参加会议的党员达不到规定人数的不

开，党支部书记不到会的不开，上级党组织未派人参加的不

开。

第五章 党员组织生活会的领导和指导

第二十七条 学院党总支要从方案制定、主题确定、开

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关键环节加强对党支部党员组织生活

会的指导，并及时派人参加。要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情

况作为评价党员组织生活会质量的主要标准。党员组织生活

会达不到要求的，要提出批评，责令改正；差的要责令重新

召开，并对党支部书记提出批评。

第二十八条 党支部书记是开好党员组织生活会的第一

责任人。要带头认真学习，带头自我检查和剖析，带头对其

他同志提出批评意见，鼓励大家对自己提出批评意见，带动

和引导与会人员畅所欲言，营造民主和谐的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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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商管理学院党总支

2024年9月18日


